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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內容】
[bookmark: _第一章__總_則]第一章　　總　則
第1條
　　為了規範商品房銷售行為，保障商品房交易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制定本辦法。
第2條
　　商品房銷售及商品房銷售管理應當遵守本辦法。
第3條
　　商品房銷售包括商品房現售和商品房預售。
　　本辦法所稱商品房現售，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將竣工驗收合格的商品房出售給買受人，並由買受人支付房價款的行為。
　　本辦法所稱商品房預售，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將正在建設中的商品房預先出售給買受人，並由買受人支付定金或者房價款的行為。
第4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可以自行銷售商品房，也可以委託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銷售商品房。
第5條
　　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全國商品房的銷售管理工作。
　　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商品房的銷售管理工作。
　　直轄市、市、縣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以下統稱房地產開發主管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負責本行政區域內商品房的銷售管理工作。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二章__銷_售_條_件]第二章　　銷售條件
第6條
　　商品房預售實行預售許可制度。
　　商品房預售條件及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的辦理程式，按照《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和《城市商品房預售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7條
　　商品房現售，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現售商品房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具有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和房地產開發企業資質證書；
　　（二）取得土地使用權證書或者使用土地的批准檔；
　　（三）持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和施工許可證；
　　（四）已通過竣工驗收；
　　（五）拆遷安置已經落實；
　　（六）供水、供電、供熱、燃氣、通訊等配套基礎設施具備交付使用條件，其他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具備交付使用條件或者已確定施工進度和交付日期；
　　（七）物業管理方案已經落實。
第8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在商品房現售前將房地產開發項目手冊及符合商品房現售條件的有關證明文件報送房地產開發主管部門備案。
第9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銷售設有抵押權的商品房，其抵押權的處理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城市房地產抵押管理辦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10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得在未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前，將作為合同標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銷售給他人。
第11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得採取返本銷售或者變相返本銷售的方式銷售商品房。
　　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得採取售後包租或者變相售後包租的方式銷售未竣工商品房。
第12條
　　商品住宅按套銷售，不得分割拆零銷售。
第13條
　　商品房銷售時，房地產開發企業選聘了物業管理企業的，買受人應當在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與房地產開發企業選聘的物業管理企業訂立有關物業管理的協議。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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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發佈商品房銷售宣傳廣告，應當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房地產廣告發佈暫行規定》等有關規定，廣告內容必須真實、合法、科學、準確。
第15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發佈的商品房銷售廣告和宣傳資料所明示的事項，當事人應當在商品房買賣合同中約定。
第16條
　　商品房銷售時，房地產開發企業和買受人應當訂立書面商品房買賣合同。
　　商品房買賣合同應當明確以下主要內容：
　　（一）當事人名稱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商品房基本狀況；
　　（三）商品房的銷售方式；
　　（四）商品房價款的確定方式及總價款、付款方式、付款時間；
　　（五）交付使用條件及日期；
　　（六）裝飾、設備標準承諾；
　　（七）供水、供電、供熱、燃氣、通訊、道路、綠化等配套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交付承諾和有關權益、責任；
　　（八）公共配套建築的產權歸屬；
　　（九）面積差異的處理方式；
　　（十）辦理產權登記有關事宜；
　　（十一）解決爭議的方法；
　　（十二）違約責任；
　　（十三）雙方約定的其他事項。
第17條
　　商品房銷售價格由當事人協商議定，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第18條
　　商品房銷售可以按套（單元）計價，也可以按套內建築面積或者建築面積計價。
　　商品房建築面積由套內建築面積和分攤的共有建築面積組成，套內建築面積部分為獨立產權，分攤的共有建築面積部分為共有產權，買受人按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對其享有權利，承擔責任。
　　按套（單元）計價或者按套內建築面積計價的，商品房買賣合同中應當註明建築面積和分攤的共有建築面積。
第19條
　　按套（單元）計價的現售房屋，當事人對現售房屋實地勘察後可以在合同中直接約定總價款。
　　按套（單元）計價的預售房屋，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在合同中附所售房屋的平面圖。平面圖應當標明詳細尺寸，並約定誤差範圍。房屋交付時，套型與設計圖紙一致，相關尺寸也在約定的誤差範圍內，維持總價款不變；套型與設計圖紙不一致或者相關尺寸超出約定的誤差範圍，合同中未約定處理方式的，買受人可以退房或者與房地產開發企業重新約定總價款。買受人退房的，由房地產開發企業承擔違約責任。
第20條
　　按套內建築面積或者建築面積計價的，當事人應當在合同中載明合同約定面積與產權登記面積發生誤差的處理方式。
　　合同未作約定的，接以下原則處理：
　　（一）面積誤差比絕對值在3%以內（含3%）的，據實結算房價款；
　　（二）面積誤差比絕對值超出3%時，買受人有權退房。買受人退房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在買受人提出退房之日起30日內將買受人已付房價款退還給買受人，同時支付已付房價款利息。買受人不退房的，產權登記面積大於合同約定面積時，面積誤差比在3%以內（含3%）部分的房價款由買受人補足；超出3%部分的房價款由房地產開發企業承擔，產權歸買受人。產權登記面積小於合同約定面積時，面積誤差比絕對值在3%以內（含3%）部分的房價款由房地產開發企業返還買受人；絕對值超出3%部分的房價款由房地產開發企業雙倍返還買受人。
　　　　　　　　　產權登記面積-合同約定面積
　　面積誤差比＝—————————————×100%
　　　　　　　　　　合同約定面積
　　
　　因本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規劃設計變更造成面積差異，當事人不解除合同的，應當簽署補充協議。
第21條
　　按建築面積計價的，當事人應當在合同中約定套內建築面積和分攤的共有建築面積，並約定建築面積不變而套內建築面積發生誤差以及建築面積與套內建築面積均發生誤差時的處理方式。
第22條
　　不符合商品房銷售條件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得銷售商品房，不得向買受人收取任何預訂款性質費用。
　　符合商品房銷售條件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在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之前向買受人收取預訂款性質費用的，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所收費用應當抵作房價款；當事人未能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向買受人返還所收費用；當事人之間另有約定的，從其約定。
第23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在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之前向買受人明示《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和《商品房買賣合同示範文本》；預售商品房的，還必須明示《城市商品房預售管理辦法》。
[bookmark: a24]第24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按照批准的規劃、設計建設商品房。商品房銷售後，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得擅自變更規劃、設計。
　　經規劃部門批准的規劃變更、設計單位同意的設計變更導致商品房的結構型式、戶型、空間尺寸、朝向變化，以及出現合同當事人約定的其他影響商品房品質或者使用功能情形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在變更確立之日起10日內，書面通知買受人。
　　買受人有權在通知到達之日起15日內做出是否退房的書面答復。買受人在通知到達之日起15日內未作書面答復的，視同接受規劃、設計變更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價款的變更。房地產開發企業未在規定時限內通知買受人的，買受人有權退房；買受人退房的，由房地產開發企業承擔違約責任。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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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委託仲介服務機構銷售商品房的，受託機構應當是依法設立並取得工商營業執照的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與受託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訂立書面委託合同，委託合同應當載明委託期限、委託許可權以及委託人和被委託人的權利、義務。
第26條
　　受託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銷售商品房時，應當向買受人出示商品房的有關證明文件和商品房銷售委託書。
第27條
　　受託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銷售商品房時，應當如實向買受人介紹所代理銷售商品房的有關情況。
　　受託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不得代理銷售不符合銷售條件的商品房。
第28條
　　受託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在代理銷售商品房時不得收取傭金以外的其他費用。
第29條
　　商品房銷售人員應當經過專業培訓，方可從事商品房銷售業務。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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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將符合交付使用條件的商品房按期交付給買受人。未能按期交付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因不可抗力或者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的其他原因，需延期交付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及時告知買受人。
第31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銷售商品房時設置樣板房的，應當說明實際交付的商品房品質、設備及裝修與樣板房是否一致，未作說明的，實際交付的商品房應當與樣板房一致。
第32條
　　銷售商品住宅時，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根據《商品住宅實行品質保證書和住宅使用說明書制度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向買受人提供《住宅品質保證書》、《住宅使用說明書》。
第33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對所售商品房承擔品質保修責任。當事人應當在合同中就保修範圍、保修期限、保修責任等內容做出約定。保修期從交付之日起計算。
　　商品住宅的保修期限不得低於建設工程承包單位向建設單位出具的品質保修書約定保修期的存續期；存續期少於《規定》中確定的最低保修期限的，保修期不得低於《規定》中確定的最低保修期限。
　　非住宅商品房的保修期限不得低於建設工程承包單位向建設單位出具的品質保修書約定保修期的存續期。
　　在保修期限內發生的屬於保修範圍的品質問題，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履行保修義務，並對造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因不可抗力或者使用不當造成的損壞，房地產開發企業不承擔責任。
第34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前按項目委託具有房產測繪資格的單位實施測繪，測繪成果報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審核後用於房屋權屬登記。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在商品房交付使用之日起60日內，將需要由其提供的辦理房屋權屬登記的資料報送房屋所在地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
　　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協助商品房買受人辦理土地使用權變更和房屋所有權登記手續。
第35條
　　商品房交付使用後，買受人認為主體結構品質不合格的，可以依照有關規定委託工程品質檢測機構重新核驗。經核驗，確屬主體結構品質不合格的，買受人有權退房；給買受人造成損失的，房地產開發企業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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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條
　　未取得營業執照，擅自銷售商品房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照《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的規定處罰。
第37條
　　未取得房地產開發企業資質證書，擅自銷售商品房的，責令停止銷售活動，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38條
　　違反法律、法規規定，擅自預售商品房的，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收取預付款的，可以並處已收取的預付款1%以下的罰款。
第39條
　　在未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前，將作為合同標的物的商品房再行銷售給他人的，處以警告，責令限期改正，並處2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40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將未組織竣工驗收、驗收不合格或者對不合格按合格驗收的商品房擅自交付使用的，按照《建設工程品質管制條例》的規定處罰。
第41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未按規定將測繪成果或者需要由其提供的辦理房屋權屬登記的資料報送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的，處以警告，責令限期改正，並可處以2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
第42條
　　房地產開發企業在銷售商品房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以警告，責令限期改正，並可處以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
　　（一）未按照規定的現售條件現售商品房的；
　　（二）未按照規定在商品房現售前將房地產開發項目手冊及符合商品房現售條件的有關證明文件報送房地產開發主管部門備案的；
　　（三）返本銷售或者變相返本銷售商品房的；
　　（四）採取售後包租或者變相售後包租方式銷售未竣工商品房的；
　　（五）分割拆零銷售商品住宅的；
　　（六）不符合商品房銷售條件，向買受人收取預訂款性質費用的；
　　（七）未按照規定向買受人明示《商品房銷售管理辦法》、《商品房買賣合同示範文本》、《城市商品房預售管理辦法》的；
　　（八）委託沒有資格的機構代理銷售商品房的。
第43條
　　房地產仲介服務機構代理銷售不符合銷售條件的商品房的，處以警告，責令停止銷售，並可處以2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
第44條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商品房銷售管理工作中怠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舞弊，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回索引>>
[bookmark: _第七章__附_則]第七章　　附　則
第45條
　　本辦法所稱返本銷售，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以定期向買受人返還購房款的方式銷售商品房的行為。
　　本辦法所稱售後包租，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以在一定期限內承租或者代為出租買受人所購該企業商品房的方式銷售商品房的行為。
　　本辦法所稱分割拆零銷售，是指房地產開發企業以將成套的商品住宅分割為數部分分別出售給買受人的方式銷售商品住宅的行為。
　　本辦法所稱產權登記面積，是指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確認登記的房屋面積。
第46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可以根據本辦法制定實施細則。
第47條
　　本辦法由國務院建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解釋。
第48條
　　本辦法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


。。。。。。。。。。。。。。。。。。。。。。。。。。。。。。。。。。。。。。。。。。。。。。。。。。回首頁>>
【編註】本檔法規資料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機關資訊網為依據；本文僅供參考，如需引用，請以正式檔為準。如有發現待更正部份及您所需本站未收編之法規，敬請告知，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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